
 

 
411

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47 期 院會紀錄

維護檢察官之職權獨立性，是於 2011 年 7 月 6 日經總統公布之法官法，明定設置檢察官評

鑑委員會，由審、檢、辯、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共同參與，欲藉公正、客觀之評鑑程序，

淘汰不適任之檢察官。 

二、綜觀「檢察官評鑑實施辦法」規定，確有諸多限制：(一)當事人暨犯罪被害人無法逕向檢

察官評鑑委員會提出個案評鑑之請求或陳請；(二)陳情人暨陳請轉介之機關或團體，未有

程序參與暨調查權、不得到場陳述意見，亦不得向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請求閱覽、抄錄、影

印或攝錄卷內文書資料；(三)檢察官評鑑委員會採「不告不理」原則，對於檢察官有應付

個案評鑑之事由者，未為主動調查審議，如審議評鑑事件時發現受評鑑人有其他違失情事

未經請求評鑑者，亦不予併案處理等等。諸此種種，皆再再顯現法務部面對檢察機關內部

監督之消極態度，而有違人民對於司法改革暨人權保障之期待與信任。 

三、再查「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組織規程」第 6 條規定：「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綜

理會務，由法務部自職員中派兼之。法務部得指派職員兼任或另聘用適當人員擔任檢察官

評鑑委員會之幕僚人員，處理檢察官評鑑委員會之會議紀錄及其他與評鑑有關之會內事務

。」未予配置專職之人力，更實質壓縮了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發展之可能性。 

 

提案人：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

賴振昌 葉津鈴 周倪安 

（四十四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鑒於近期太陽光電建置成本每瓩價格降到

約 7 萬元，以一般住家常裝的 5 到 6 瓩的太陽能面板來說，

約在 30 多萬到 40 多萬元可完成，若以現行 11 瓩以下再放寬

100 瓩以下屋頂型太陽光電可免收「線路補助費」，民眾將可

再省下至少數萬元以上不等的費用，預計可吸引更多集合式

住宅、社區大樓及工廠加入太陽能發電行列。台灣自有能源

不足，為避免缺電危機，政府絕不能輕言放棄任何一種替代

能源選項，爰請政府乘勢追擊，立即放寬屋頂型太陽光電免

收「線路補助費」，俾鼓勵集合式住宅、社區大樓加入太陽

能發電行列，為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屬於島嶼型獨立型電網，98%能源仰賴進口，其中又以燃煤及核能發電為主。然核四已

確定封存，核一及核二將面臨停役，加上「非核家園」為朝野共同之決心，故為避免台灣

面臨缺電或限電的危機，政府實應積極發展任何一種能源選項。 

二、為鼓勵再生能源，國內民眾可申設太陽光電生產電能，且可全額躉售給台電公司，但若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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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未滿 3 年，則須繳交該段線路的全部設置費用，即「線路補助費」。民眾支持再生能源

，設置自用發電設備，卻要繳交動輒數十萬元，瓩數大時還可能超過百萬的線路補助費，

成為再生能源推廣的絆腳石。 

三、近期太陽光電建置成本下降，約每瓩 7 萬元。以一般住家常裝的 5 到 6 瓩的太陽能面板來

說，約在 30 多萬到 40 多萬元可完成。又現行再生能源收購作業規章，設有 11 瓩以下免收

線路補助費的門檻，政府實應乘勝追擊，放寬屋頂型太陽光電可免收「線路補助費」，以

吸引集合式住宅、社區大樓及工廠加入太陽能發電行列。 

四、電力供應攸關生活品質，更影響國家長遠經濟發展，政府須嚴正以對。為鼓勵太陽能，爰

請行政院儘快督促主管機關修改再生能源收購標章，放寬 100 瓩以下屋頂型太陽光電免收

「線路補助費」。 

 


